
 

工银安盛人寿〔2018〕养老年金保险 026 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阅阅阅阅 读读读读 指指指指 引引引引    

本阅读指引有助于您理解条款重点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工银安盛．．．．人寿．．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B．1．

款．（．2018．．．．版）．．”条款表述．．．．．。 

 

 

 

 

 

 

 

 

 

 

 

 

 

 

 

 

 

 

 

 

 

 

 

 

 

 

 

����        该条款包含基本条款该条款包含基本条款该条款包含基本条款该条款包含基本条款、、、、账户利益条款两部分内容账户利益条款两部分内容账户利益条款两部分内容账户利益条款两部分内容，，，，并且在结尾加注名词释义并且在结尾加注名词释义并且在结尾加注名词释义并且在结尾加注名词释义    

                                �  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基本条款--向您介绍该合同的基本构成、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及您拥有的权益、义务和保单服务、理赔要求。 

        �  账户利益条款账户利益条款账户利益条款账户利益条款----向您介绍该合同项下账户如何运作。 

        �  名词释义名词释义名词释义名词释义----向您解释该合同条款中所提到的一些专用名词，便于您更好地理解该合同。  

����            为为为为帮助帮助帮助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该条款您更好地了解该条款您更好地了解该条款您更好地了解该条款，，，，我们先介绍几个保险条款中常用的术语我们先介绍几个保险条款中常用的术语我们先介绍几个保险条款中常用的术语我们先介绍几个保险条款中常用的术语    

                                �  您您您您----指保险合同中所载明的投保人。 

        �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指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指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 

        �  受益人受益人受益人受益人----指发生保险事故后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            您拥有的重要权益您拥有的重要权益您拥有的重要权益您拥有的重要权益    

        �  被保险人可以享受该合同提供的保障........................................................1.9 

        �  在特定情况下您有解除合同的权利..........................................................1.5 

����            您应承担的主要义务您应承担的主要义务您应承担的主要义务您应承担的主要义务    

        �  发生保险事故时您应及早通知我们.........................................................1.13 

        �  对于我们的询问，您有如实告知的义务.....................................................1.17    

����            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 

        �  我们不承担保险金给付的限制.............................................................1.10 

        �  有关养老年金领取事项....................................................................1.8 

�  您的产品账户的建立及各种运作........................................................2.1-2.4  

����    条款目录条款目录条款目录条款目录 

� 基本条款 1.12 保险金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1.24 宣告死亡处理 

1.1 合同的构成 1.13 保险事故的通知 1.25 争议处理  

1.2 投保范围 1.14 保险金的申请 � 账户利益条款 

1.3 合同成立与生效 1.15 保险金的给付 2.1 产品账户 

1.4 合同内容的变更 1.16 诉讼时效 2.2 费用收取 

1.5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1.17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2.3 结算利息 

1.6 合同效力的终止 1.18 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2.4 产品账户价值的计算 

1.7 保险期间 1.19 产品转换  

1.8 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领取期限及领取方式 1.20 残疾程度鉴定  

1.9 保险责任 1.21 年龄、性别的确定与错误处理  

1.10 责任免除 1.22 多给付保险金的扣除  

1.11 保险费的交付 1.23 联系方式的变更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工银安盛人寿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 款（2018 版）条款                                                     TDPB1  1 

工银安盛工银安盛工银安盛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工银安盛工银安盛工银安盛工银安盛人寿人寿人寿人寿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年金保年金保年金保险险险险 BBBB1111 款款款款（（（（2018201820182018 版版版版））））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1.1.1.1.1111            合同的构成合同的构成合同的构成合同的构成    

《工银安盛人寿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 款（2018 版）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

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及所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产品基本条款（以下简称“本合同基本条款”）、

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账户利益条款（以下简称“本合同账户利益条款”）、投保单、与本合

同有关的其他投保文件、变更申请书、声明、批注、附贴批单及其他书面协议构成。 

若上述构成本合同的文件正本需留我们存档，则其复印件或电子影像印刷件效力与正本相同；若复印

件或电子影像印刷件的内容与正本不同，则以正本为准。 

本合同遵循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规定（以下简称“税延政策规定”），您所交纳

的保险费在规定额度内允许税前扣除。 

本合同的英文代码为 TDPB1。 

 

 

1.1.1.1.2222            投保范围投保范围投保范围投保范围    

被保险人范围：凡 16 周岁周岁周岁周岁．．
1以上符合税延政策规定，且投保时年龄未达到国家规国家规国家规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定退休年龄定退休年龄定退休年龄．．．．．

2的个人，

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本保险。 

投保人范围：本合同的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1.3   1.3   1.3   1.3   合同成立与生效合同成立与生效合同成立与生效合同成立与生效    

您提出保险申请、经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本合同自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自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自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自我们同意承保、、、、收取收取收取收取首期首期首期首期足额保险费并签足额保险费并签足额保险费并签足额保险费并签

发保险合同发保险合同发保险合同发保险合同当日当日当日当日 24242424 时起时起时起时起生效生效生效生效，，，，我们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我们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我们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我们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本合同本合同本合同本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保单年度保单年度保单年度．．．．
3333、、、、保保保保

险费约定支付日以该日期计算险费约定支付日以该日期计算险费约定支付日以该日期计算险费约定支付日以该日期计算。 

 

 

1.4  1.4  1.4  1.4      合同内容的变更合同内容的变更合同内容的变更合同内容的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申请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应当由我们在保险单或者其

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您和我们订立变更合同内容的书面协议。合同内容的变更应符合

税延政策规定。 

 

 

1.5   1.5   1.5   1.5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一、本合同生效后，若被保险人患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重大疾病重大疾病重大疾病．．．．
4，您可以申请解除本合同。若您在开始领取

养老年金前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退还申请解除合同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

纳税款。若您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申请解除本合同，处理方式如下： 

1、如您选择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领取养老年金，且申请解除合同时我们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

和（扣除应纳税款前）小于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我们退还养老年金首次领取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工银安盛人寿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 款（2018 版）条款                                                     TDPB1  2 

日的产品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的差额，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

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2、如您选择固定期限 15 年（或 20 年）领取养老年金，我们退还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老

年金之和（扣除应纳税款前），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除上述情形外除上述情形外除上述情形外除上述情形外，，，，您不得解除本合同您不得解除本合同您不得解除本合同您不得解除本合同。。。。    

二、您要求解除本合同时，应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3、医院医院医院医院．．
5的专科医生专科医生专科医生专科医生．．．．

6出具的附有病历、必要病理检验、血液检验及其他科学方法检验报告的疾病

诊断书； 

4、解除合同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如果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受托人除提供上述证明和资料外，须另行出具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

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之日 24 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产品账户同时注销。 

 

 

1.6   1.6   1.6   1.6   合同效力的终止合同效力的终止合同效力的终止合同效力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一、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解除本合同的； 

二、我们已经履行完毕保险责任的； 

三、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效力终止的情况。 

 

 

1.1.1.1.7777            保险期间保险期间保险期间保险期间    

除非有另外的约定，本合同的保险期间自保险单所载生效日当日 24 时起，至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

年金后 15 年或 20 年，或至被保险人终身，具体以保险单所载为准。 

 

 

1.1.1.1.8888            养老年金养老年金养老年金养老年金首次首次首次首次领取日领取日领取日领取日、、、、领取期限及领取方式领取期限及领取方式领取期限及领取方式领取期限及领取方式    

您可以在投保时和我们约定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领取期限及领取方式： 

一、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为被保险人达到约定年龄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保险合同周年日保险合同周年日保险合同周年日．．．．．．．
7，该领取日不得早于国家

规定退休年龄。 

二、我们提供固定期限 15 年（或 20 年）和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三种养老年金领取期限选择。 

三、对于每种领取期限，我们提供按年领取或按月领取两种方式选择。 

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您可以申请变更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领取期限或领取方式，变更应

符合税延政策规定。 

一旦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我们不再接受您对养老年金领取期限和领取方式的变更申请。 

 

 

1.1.1.1.9999            保险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我们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养老年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我们根据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按

您和我们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期限、领取方式及投保时我们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确定被保险人每

年（或每月）养老年金领取金额，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领取金额将在保险合同上载明。被保险人开始领取

养老年金，我们注销产品账户，并按被保险人选定的领取期限、领取方式按期给付养老年金，同时按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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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定从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中扣除应纳税款。 

我们提供固定期限 15 年（或 20 年）和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三种养老年金领取期限： 

1、固定期限 15 年（或 20 年）领取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 24 时起，被保险人生存且本合同有效，我们将在该日及以后的每年

（或每月每月每月每月））））．．．对应日对应日对应日对应日．．．
8，按确定的领取金额在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对应的

应纳税款后给付养老年金予被保险人，直至固定领取期限届满，本合同效力终止。若被保险

人在固定领取养老年金期间身故或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
9，则我们将按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老年金

之和，在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后，一次性给付予受益人，同时本合同效力

终止。 

2、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领取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 24 时起，被保险人生存且本合同有效，我们将在该日及以后的每年

（或每月）对应日，按确定的领取金额在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对应的

应纳税款后给付养老年金予被保险人，直至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若被保险人身故或身

体全残时已领取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小于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

我们按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的

差额，在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后，一次性给付予受益人，同时本合同效力

终止。 

二、身故保险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以下方式给付身故保险金予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同时注

销产品账户，本合同效力终止： 

1、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60 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前身故、且身故发生在养老年金首次领取

前，则我们按以下两项金额之和给付身故保险金： 

1） 申请身故保险金时本合同产品账户价值，扣除根据税延政策规定对应的应纳税款后的余

额； 

2）申请身故保险金时本合同产品账户价值的 5%。 

2、 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60 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含）后身故、且身故发生在养老年金首

次领取前，则我们按申请身故保险金时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在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

应的应纳税款后给付身故保险金。 

三三三三、身体全残保险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所约定的身体全残项目之一，我们将依“身故保险金”的

计算方法给付“身体全残保险金”予被保险人，同时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效力终止。 

如被保险人同时发生本合同所约定的两项或两项以上如被保险人同时发生本合同所约定的两项或两项以上如被保险人同时发生本合同所约定的两项或两项以上如被保险人同时发生本合同所约定的两项或两项以上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项目时项目时项目时项目时，，，，我们只给付一项我们只给付一项我们只给付一项我们只给付一项““““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保保保保

险金险金险金险金””””。。。。    

身故保险金和身体全残保险金身故保险金和身体全残保险金身故保险金和身体全残保险金身故保险金和身体全残保险金，，，，我们仅以给付一项为限我们仅以给付一项为限我们仅以给付一项为限我们仅以给付一项为限。。。。    

    

    

1.1.1.1.10101010            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于被保险人于被保险人于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开始领取开始领取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养老年金前养老年金前养老年金前，，，，因下列情形之一因下列情形之一因下列情形之一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导致导致导致其其其其身故或发生身故或发生身故或发生身故或发生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的的的的，，，，我们不承担给付我们不承担给付我们不承担给付我们不承担给付

身故保险金或身故保险金或身故保险金或身故保险金或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保险金的责任保险金的责任保险金的责任保险金的责任：：：：    

一一一一、、、、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二二二二、、、、    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主动主动主动主动吸食或注射吸食或注射吸食或注射吸食或注射毒品毒品毒品毒品．．
10101010；；；；    

                三三三三、、、、被保险人自杀被保险人自杀被保险人自杀被保险人自杀、、、、故意自伤故意自伤故意自伤故意自伤，，，，但被保险人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故意自伤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故意自伤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故意自伤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故意自伤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或或或或被保险被保险被保险被保险人人人人自自自自

本合同本合同本合同本合同成立之日起成立之日起成立之日起成立之日起 2222 年后年后年后年后自杀自杀自杀自杀、、、、故意自伤导致身故的除外故意自伤导致身故的除外故意自伤导致身故的除外故意自伤导致身故的除外。。。。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我们将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我们将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我们将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退还退还退还申请给付时申请给付时申请给付时申请给付时根根根根

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后的产品账户价值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后的产品账户价值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后的产品账户价值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后的产品账户价值，，，，同时注销同时注销同时注销同时注销产品产品产品产品账户账户账户账户；；；；发生上述发生上述发生上述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情形导致被保险人情形导致被保险人情形导致被保险人

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的的的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我们将我们将我们将向向向向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退还退还退还退还申请给付时申请给付时申请给付时申请给付时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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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产品账户价值后的产品账户价值后的产品账户价值后的产品账户价值，，，，同时注销同时注销同时注销同时注销产品产品产品产品账户账户账户账户。。。。    

 

    

1111....11111111            保险费保险费保险费保险费的交付的交付的交付的交付    

一、本合同生效后至被保险人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前，您可按本合同的约定按年或按月交纳保险费，

交费方式和交费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约定的交费方式和交费金额将在保险单上载明。 

二、在上述交费期间，您可申请变更交费方式或交费金额。您在申请变更交费方式或交费金额时，应

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3、申请变更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以上保险费的交纳事宜，应符合税延政策规定。 

    

    

1.12   1.12   1.12   1.12   保险金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保险金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保险金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保险金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一、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多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二、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多人时，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如果没有确定份额，各受益人按照

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三、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四、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并书面通知我们。我们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

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附贴批单。 

您在指定和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必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 

五、除有特殊约定，本合同养老年金、身体全残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六、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1、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身故，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七、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身故，且不能确定身故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身故在先。 

八、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伤残伤残伤残、、、、疾病的疾病的疾病的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该受益人丧失受该受益人丧失受该受益人丧失受

益权益权益权益权。。。。 

    

    

1.13   1.13   1.13   1.13   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
11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您您您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10101010 日内通知我们日内通知我们日内通知我们日内通知我们。。。。如果您如果您如果您如果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原因原因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对无法确定对无法确定对无法确定对无法确定

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但但但我们我们我们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

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我们我们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原因原因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损失程度的除外损失程度的除外损失程度的除外。。。。    

 

 

1.14   1.14   1.14   1.14   保险金的申请保险金的申请保险金的申请保险金的申请    

一、申请养老年金的，由养老年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

文件、资料原件： 

1、保险合同； 

2、申请人及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被保险人已办理退休的有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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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税务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如委托他人代为申请，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二、申请身故保险金的，由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

证明文件、资料原件： 

1、保险合同； 

2、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公安部门及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或其他有权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如

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受益人须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 

4、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

料； 

5、税务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必须提供可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件。 

三、申请身体全残保险金的，由被保险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

文件、资料原件： 

1、保险合同； 

2、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被保险人自费提供的由双方认可的医疗机构或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身体全残鉴定

书；在申请索赔期内，我们有权要求被保险人进行身体检查及提供有关的检验报告； 

       4、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5、税务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父母或监护人作为申请人向我们申请给付

保险金。 

 

 

1.15   1.15   1.15   1.15   保险金的给付保险金的给付保险金的给付保险金的给付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5 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若需补充资料，计算期间将扣除您、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期间）。

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在与受益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 

    我们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3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 日内，对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

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我们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将支付相应的差额。 

 

 

1.16   1.16   1.16   1.16   诉讼时效诉讼时效诉讼时效诉讼时效    

受益人向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5 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

算。 

 

 

1.17   1.17   1.17   1.17   明确说明与明确说明与明确说明与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如实告知如实告知如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订立本合同时订立本合同时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    

对对对对保险条款中保险条款中保险条款中保险条款中免除免除免除免除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责任的条款责任的条款责任的条款责任的条款，，，，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

出足以引起出足以引起出足以引起出足以引起您您您您注意的提示注意的提示注意的提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您您您您作出明确说明作出明确说明作出明确说明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未作提示或者明确未作提示或者明确未作提示或者明确

说明的说明的说明的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您应当如实告知您应当如实告知您应当如实告知。。。。    

申请变更时申请变更时申请变更时申请变更时，，，，您也应当如实告知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您也应当如实告知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您也应当如实告知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您也应当如实告知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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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

高保险费率的高保险费率的高保险费率的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并不退还本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并不退还本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并不退还本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并不退还本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

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将退还本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但将退还本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但将退还本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但将退还本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道道道您您您您未如未如未如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实告知的情况的实告知的情况的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我们我们我们不得解除合同不得解除合同不得解除合同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承担承担承担承担

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18  1.18  1.18  1.18  合同解除权的限制合同解除权的限制合同解除权的限制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前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 日不行使而消灭。自本合同成立之

日起超过 2 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19  1.19  1.19  1.19  产品转换产品转换产品转换产品转换    

本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您可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我公司其他个人税收

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或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产品转换须符合

我们的相关规定。 

您在申请产品转换时，应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合同； 

二、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三、办理产品转换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我们接受您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的、符合税延政策规定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的产品账户价

值转入，转入时须符合我们的相关规定。 

 

 

1.20  1.20  1.20  1.20  残疾程度鉴定残疾程度鉴定残疾程度鉴定残疾程度鉴定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疾病造成身体全残的，应在治疗结束后，由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我们双方认

可的其他医疗机构或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能够证明被保险人残疾程度的资料。若本合同任何一方对残疾

程度的认定有异议，则以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为准。如果被保险人自遭受意外伤害或患病之日起 180

日内治疗仍未结束，按第 180 日的身体情况出具资料或进行司法鉴定。 

 

 

1.21  1.21  1.21  1.21  年龄年龄年龄年龄、、、、性别的确定与错误处理性别的确定与错误处理性别的确定与错误处理性别的确定与错误处理    

    一、被保险人的年龄以周岁计算。 

 二、 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生日期、性别在投保单上写明，如发

生错误，我们将按被保险人真实年龄和性别进行更改；如已领取养老年金，将按被保险人真实年龄和性别

重新计算养老年金领取标准。 

 

 

1.22  1.22  1.22  1.22  多给付保险金的扣除多给付保险金的扣除多给付保险金的扣除多给付保险金的扣除    

我们在办理给付保险金或退还产品账户价值等事项时，实际给付金额多于应付金额的，我们先扣除上

述款项的差额部分后，再办理相关手续。 

 

 

1.23  1.23  1.23  1.23  联系方式的变更联系方式的变更联系方式的变更联系方式的变更    

您的住所、通讯地址或电话等联系方式变更时，应及时以书面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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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面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的，我们按保险单/附贴批单所载最后住所、通讯地址或电话等联系方

式发送的有关通知，均视为已送达您。 

 

 

1.24  1.24  1.24  1.24  宣告死亡处理宣告死亡处理宣告死亡处理宣告死亡处理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我们依据人民法院的宣告死亡判决或宣告死亡

日，按本合同规定给付保险金。 

如日后被保险人重新出现或确知其没有死亡，保险金领取人应将已领取的保险金于被保险人重新出现

或确知其没有死亡之日起 30 日内退还我们，本合同的效力由您和我们依法协商处理。 

 

 

1111....25252525        争议处理争议处理争议处理争议处理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其解决方式由当事人根据合同约定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一、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双方共同选择的仲裁委员会仲

裁； 

二、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 账户利益账户利益账户利益账户利益条款条款条款条款 

 

2.1   2.1   2.1   2.1   产品账户产品账户产品账户产品账户    

本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我们为您投保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 款产品建立

产品账户。您交纳的保险费或转入的产品账户价值计入产品账户后，按本合同相关规定进行运作。 

 

 

2.2   2.2   2.2   2.2   费用收取费用收取费用收取费用收取    

一、初始费用 

1、您交纳的每笔保险费，我们按该笔保险费的 1%收取初始费用。 

2、对于因产品转换而转入的产品账户价值，我们不收取初始费用，后续交纳的保险费将按上述

比例收取初始费用。 

二、产品转换费 

1、您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我公司其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时，每

次按转出的产品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产品转换费，收取比例为 0%。 

2、您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时，

我们将申请产品转换时的产品账户价值按以下比例收取产品转换费。 

保单年度 产品转换费收取比例 

第一保单年度 3% 

第二保单年度 2% 

第三保单年度 1% 

第四保单年度及以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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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3   2.3   2.3   结算利息结算利息结算利息结算利息    

本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我们在每个结算日结算日结算日结算日．．．
12或产品账户注销时对产品账户进行结算。 

在每个结算日结算时，我们根据公布的结算利率结算利率结算利率结算利率．．．．
13结算产品账户利息，并将结算利息等额计入产品账

户价值。 

在产品账户注销结算时，我们根据本合同产品账户的保证利率保证利率保证利率保证利率．．．．
14结算产品账户利息，并将结算利息等

额计入产品账户价值。 

 

 

2.4   2.4   2.4   2.4   产品账户价值的计算产品账户价值的计算产品账户价值的计算产品账户价值的计算    

本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产品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一、您每次交纳保险费后，产品账户价值按该次交纳的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等额增加； 

二、产品账户价值转入时，产品账户价值按您向该账户转入的金额等额增加； 

三、我们进行账户结算后，产品账户价值按结算利息等额增加； 

四、产品账户价值转出时，产品账户价值按您从该账户转出金额等额减少，并按转出金额扣除产品转

换费后的余额转出； 

五、出现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影响产品账户价值的情形，产品账户价值按约定增加或减少。 

    

    

    

                                                        
1    周岁周岁周岁周岁：以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为计算基础，满一年为一周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2 国家规国家规国家规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定退休年龄定退休年龄定退休年龄：指国家法律规定的正常退休年龄，被保险人实际办理退休时的年龄小于国家规定退

休年龄的，以实际退休年龄为准。退休年龄应为周岁年龄，周岁年龄以法定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

期为计算基础。 
3    保单年度保单年度保单年度保单年度：本合同生效日或者年生效对应日的 24时起至下一年度保险合同年生效对应日的 24 时止为一

个保单年度，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4    重大疾病重大疾病重大疾病重大疾病：指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颁布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中保协寿[2007]9 号）规

定的 25 种重大疾病，以及疾病名称和疾病定义。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如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重新修订或

颁布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等内容，按重新修订或颁布的内容执行。 
5    医院医院医院医院：是指符合下列所有条件的医疗机构： 

 （1）拥有合法经营执照； 

 （2）设立的主要目的为向受伤者和患病者提供住院治疗； 

 （3）有合格的医生和护士提供全日 24小时的医疗和护理服务； 

 （4）非主要作为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或类似的医疗机构。 
6 专科医生专科医生专科医生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应当同时满足以下四项资格条件： 

 （1）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 

 （2）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并按期到相关部门登记注册； 

 （3）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治医师或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职称证书》； 

 （4）在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的相应科室从事临床工作三年以上。 
7    保险合同周年日保险合同周年日保险合同周年日保险合同周年日：本合同生效日以后每年的对应日是保险合同周年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

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8 每月对应日每月对应日每月对应日每月对应日：本合同生效日以后的每月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9    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身体全残：指以下“伤残”项目之一，“伤残”需经有资质鉴定机构认定： 

 （1）   双目永久完全失明的（注Ⅰ）（注Ⅱ）；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工银安盛人寿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 款（2018 版）条款                                                     TDPB1  9 

                                                                                                                                                                                        
 （2）   两上肢腕关节以上或两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3）   一上肢腕关节以上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4）   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上肢腕关节以上缺失的； 

 （5）   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6）   所有四肢关节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注Ⅲ）； 

 （7）   咀嚼、吞咽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注Ⅳ）； 

 （8）   永久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丧失生

活自理能力（注Ⅴ）。 

注： 

  Ⅰ 永久完全是指自上述伤残发生之日起经过 180 日的所有可能恢复机能的治疗，机能仍然完全丧失。

但眼球摘除等明显无法复原的情况，不在此限。 

  Ⅱ 失明包括眼球缺失或摘除、或不能辨别明暗、或仅能辨别眼前手动的，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国际标准

视力表 0.02，或视野半径小于 5 度，并由我们指定的有资格的眼科医生出具医疗诊断证明。 

  Ⅲ 关节机能的丧失是指关节永久完全僵硬、或麻痹、或关节不能随意识活动。 

  Ⅳ 咀嚼、吞咽机能的丧失是指由于牙齿以外的原因引起器质障碍或机能障碍，以致不能作咀嚼、吞咽

运动，除流质食物外不能摄取或吞咽的状态。 

  Ⅴ 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是指食物摄取、大小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步行、入浴等，皆不能独立进行，
需要他人帮助。 
10 毒品毒品毒品毒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

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但不包括由医生开具并遵医嘱使用的用于治

疗疾病但含有毒品成分的处方药品。 
11 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保险事故：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12 结算日结算日结算日结算日：我们每月至少结算一次，原则上每月一日为结算日。 
13 结算结算结算结算利率利率利率利率：我们每月至少确定并公布一次结算利率，并于每月结算日后的 6个工作日内公布。结算利率
为日利率，其对应的年利率不低于保证利率。 
14    保证利率保证利率保证利率保证利率：本合同产品账户的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2.5%。 

 

 

[[[[本页内容结束本页内容结束本页内容结束本页内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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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安盛人寿 

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款（2018版）  

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为收益保底型产品，结算利率超过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本说明书仅供参考，具体条款以保险合同为准。） 



————————————————————————————————————————————————— 
编印日期: 2018年 7月 26日星期四                第 2 页 

产品账户运作原理 

 
本产品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在保单账户中拥有资金可用于投资的人身保险产品。客户购买本产品所

支付的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进入该产品账户，由保险公司进行投资运作，保险公司每月根据实际投资

收益公布结算利率（公布的结算利率保证不低于条款约定的保证利率），定期结算产品账户价值，直至养老年

金领取时止。在保险金给付、养老年金领取或合同解除时要扣除投保人需要补交的应纳税款，在进行产品转

换时需要按照条款约定收取产品转换费。 
 

保障利益概要 

 
【养老年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我们根据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按投

保人和我们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期限、领取方式及投保时我们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确定被保险人每

年（或每月）养老年金领取金额，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领取金额将在保险合同上载明。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

老年金，我们注销产品账户，并按被保险人选定的领取期限、领取方式按期给付养老年金，同时按税延政策

规定从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中扣除应纳税款。 

我们提供固定期限 15年（或 20年）和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三种养老年金领取期限： 

1. 固定期限 15 年（或 20年）领取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 24时起，被保险人生存且合同有效，我们将在该日及以后的每年（或每月）对

应日，按确定的领取金额在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对应的应纳税款后给付养老年金予被

保险人，直至固定领取期限届满，合同效力终止。若被保险人在固定领取养老年金期间身故或身体全残，则

我们将按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在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后，一次性给付

予受益人，同时合同效力终止。 

2. 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领取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 24时起，被保险人生存且合同有效，我们将在该日及以后的每年（或每月）对

应日，按确定的领取金额在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对应的应纳税款后给付养老年金予被

保险人，直至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若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时已领取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

前）小于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我们按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

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的差额，在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后，一次性给付予受益人，

同时合同效力终止。 

 

【身故保险金】 

在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以下方式给付身故保险金予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同时注销产

品账户，合同效力终止： 

1、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60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前身故、且身故发生在养老年金首次领取前，则

我们按以下两项金额之和给付身故保险金： 

1）申请身故保险金时合同产品账户价值，扣除根据税延政策规定对应的应纳税款后的余额； 

2）申请身故保险金时合同产品账户价值的 5%。 

2、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60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含）后身故、且身故发生在养老年金首次领取

前，则我们按申请身故保险金时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在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后给付身故

保险金。 

 

【身体全残保险金】 



————————————————————————————————————————————————— 
编印日期: 2018年 7月 26日星期四                第 3 页 

在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发生合同所约定的身体全残项目之一，我们将依“身故保险金”的计算方

法给付“身体全残保险金”予被保险人，同时注销产品账户，合同效力终止。 

 

如被保险人同时发生合同所约定的两项或两项以上身体全残项目时，我们只给付一项“身体全残保险金”。 

身故保险金和身体全残保险金，我们仅以给付一项为限。 

 

产品账户说明 

 
 

【产品账户建立】 

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我们为投保人投保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款产品建立产品账户。

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或转入的产品账户价值计入产品账户后，按合同相关规定进行运作。 

 

【产品账户价值】 

1. 产品账户价值的计算 

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产品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投保人每次交纳保险费后，产品账户价值按该次交纳的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等额增加； 

2）产品账户价值转入时，产品账户价值按投保人向该账户转入的金额等额增加； 

3）我们进行账户结算后，产品账户价值按结算利息等额增加； 

4）产品账户价值转出时，产品账户价值按投保人从该账户转出金额等额减少，并按转出金额扣除产品转换费后

的余额转出； 

5）出现合同约定的其他影响产品账户价值的情形，产品账户价值按约定增加或减少。 

 

2. 产品账户的结算  

1）结算利息 

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我们在每个结算日或产品账户注销时对产品账户进行结算。 

在每个结算日结算时，我们根据公布的结算利率结算产品账户利息，并将结算利息等额计入产品账户价值。我

们每月至少结算一次，原则上每月一日为结算日。我们每月至少确定并公布一次结算利率，并于每月结算日后的 6

个工作日内公布。结算利率为日利率，其对应的年利率不低于保证利率。 

在产品账户注销结算时，我们根据合同产品账户的保证利率结算产品账户利息，并将结算利息等额计入产品账

户价值。 

2）保证利率 

本产品账户的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2.5%。 

 

【相关费用】 

1. 初始费用 

1）投保人交纳的每笔保险费，我们按该笔保险费的 1%收取初始费用。 

2）对于因产品转换而转入的产品账户价值，我们不收取初始费用，后续交纳的保险费将按上述比例收取初始费

用。 

 

2. 产品转换费 

1）投保人申请将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我公司其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时，每次按转出的产

品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产品转换费，收取比例为 0%。 

2）投保人申请将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时，我们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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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转换时的产品账户价值按以下比例收取产品转换费。 

保单年度 产品转换费收取比例 

第一保单年度 3% 

第二保单年度 2% 

第三保单年度 1% 

第四保单年度及以后 0% 

 

产品账户投资策略 

 
我们为履行本产品项下的保险责任，依照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设立相应保险专用账户进行投资运用。 

公司资产配置以资产负债匹配管理为原则。根据投资账户的负债特性和投资目标，考虑利率风险、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主要投资风险，合理配置大类资产，并通过一定的风格化资产组合，最大限度提高投资账

户的资产和负债在收益成本、期限结构上的匹配度，追求投资收益的长期、稳定增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努力提

高投资收益。 

 

保险费的交付 

 
1、合同生效后至被保险人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前，投保人可按合同的约定按年或按月交纳保险费，交费方式

和交费金额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约定的交费方式和交费金额将在保险单上载明。 

2、在上述交费期间，投保人可申请变更交费方式或交费金额。投保人在申请变更交费方式或交费金额时，应填

写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申请变更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以上保险费的交纳事宜，应符合税延政策规定。 

 

 

合同解除 

 
1、合同生效后，若被保险人患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投保人可以申请解除合同。若投保人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

前申请解除合同，我们退还申请解除合同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若投保人在

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申请解除合同，处理方式如下： 

1）如投保人选择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领取养老年金，且申请解除合同时我们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

纳税款前）小于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我们退还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

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的差额，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2）如投保人选择固定期限 15年（或 20年）领取养老年金，我们退还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扣

除应纳税款前），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除上述情形外，投保人不得解除合同。 

2、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时，应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医院的专科医生出具的附有病历、必要病理检验、血液检验及其他科学方法检验报告的疾病诊断书； 

4）解除合同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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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受托人除提供上述证明和资料外，须另行出具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有效身

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之日 24时起，合同效力终止，产品账户同时注销。 

 

产品转换 

 
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投保人可申请将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我公司其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

老年金保险产品，或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产品转换须符合我们的相关规定。 

投保人在申请产品转换时，应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办理产品转换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我们接受投保人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的、符合税延政策规定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的产品账户价值转

入，转入时须符合我们的相关规定。 

 

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其身故或发生身体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

金或身体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一、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二、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三、被保险人自杀、故意自伤，但被保险人自杀、故意自伤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或被保险人自合同成立

之日起 2年后自杀、故意自伤导致身故的除外。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申请给付时根据税延政策

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后的产品账户价值，同时注销产品账户；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体全残的，合同效

力终止，我们将向被保险人退还申请给付时根据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后的产品账户价值，同时注销产

品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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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示例 

 

【基本信息】 

 
35周岁的龚先生为自己投保了工银安盛人寿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B1款（2018版），每年交纳保险费12000 元，

各期保险费在扣除 1%的初始费用后进入产品账户。龚先生选择 60 周岁起领取养老年金，终身年领。 

保险利益如下： 

 

【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

度末/

年龄 

年交保

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初始

费用 

进入产

品账户

的价值 

第一档 第二档 

产品账

户价值 

身故保

险金或

身体全

残保险

金 

养老年

金领取

金额 

累计养老

年金领取

金额 

产品账

户价值 

身故保

险金或

身体全

残保险

金 

养老年

金领取

金额 

累计养老

年金领取

金额 

1/36 12000  12000  120  11880  12177  12786  0  0  12415  13035  0  0  

2/37 12000  24000  120  11880  24658  25891  0  0  25388  26657  0  0  

3/38 12000  36000  120  11880  37452  39324  0  0  38945  40892  0  0  

4/39 12000  48000  120  11880  50565  53093  0  0  53112  55768  0  0  

5/40 12000  60000  120  11880  64006  67207  0  0  67917  71313  0  0  

6/41 12000  72000  120  11880  77783  81673  0  0  83388  87557  0  0  

7/42 12000  84000  120  11880  91905  96500  0  0  99555  104532  0  0  

8/43 12000  96000  120  11880  106380  111699  0  0  116449  122272  0  0  

9/44 12000  108000  120  11880  121216  127277  0  0  134104  140809  0  0  

10/45 12000  120000  120  11880  136424  143245  0  0  152553  160181  0  0  

11/46 12000  132000  120  11880  152011  159612  0  0  171833  180424  0  0  

12/47 12000  144000  120  11880  167988  176388  0  0  191980  201579  0  0  

13/48 12000  156000  120  11880  184365  193583  0  0  213033  223685  0  0  

14/49 12000  168000  120  11880  201151  211209  0  0  235035  246786  0  0  

15/50 12000  180000  120  11880  218357  229275  0  0  258026  27092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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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 12000  192000  120  11880  235993  247793  0  0  282051  296154  0  0  

17/52 12000  204000  120  11880  254070  266773  0  0  307158  322516  0  0  

18/53 12000  216000  120  11880  272599  286229  0  0  333395  350065  0  0  

19/54 12000  228000  120  11880  291591  306170  0  0  360813  378853  0  0  

20/55 12000  240000  120  11880  311057  326610  0  0  389464  408937  0  0  

21/56 12000  252000  120  11880  331011  347561  0  0  419404  440374  0  0  

22/57 12000  264000  120  11880  351463  369036  0  0  450692  473227  0  0  

23/58 12000  276000  120  11880  372427  391048  0  0  483388  507557  0  0  

24/59 12000  288000  120  11880  393914  413610  0  0  517555  543432  0  0  

25/60 12000  300000  120  11880  415939  436736  0  0  553259  580922  0  0  

26/61 0  300000  0  0  0  392857  23083  23083  0  522556  30703  30703  

27/62 0  300000  0  0  0  369774  23083  46165  0  491853  30703  61406  

28/63 0  300000  0  0  0  346691  23083  69248  0  461150  30703  92109  

29/64 0  300000  0  0  0  323609  23083  92330  0  430447  30703  122812  

30/65 0  300000  0  0  0  300526  23083  115413  0  399744  30703  153516  

31/66 0  300000  0  0  0  277444  23083  138495  0  369041  30703  184219  

32/67 0  300000  0  0  0  254361  23083  161578  0  338337  30703  214922  

33/68 0  300000  0  0  0  231279  23083  184660  0  307634  30703  245625  

34/69 0  300000  0  0  0  208196  23083  207743  0  276931  30703  276328  

35/70 0  300000  0  0  0  185114  23083  230825  0  246228  30703  307031  

36/71 0  300000  0  0  0  162031  23083  253908  0  215525  30703  337734  

37/72 0  300000  0  0  0  138949  23083  276990  0  184822  30703  368437  

38/73 0  300000  0  0  0  115866  23083  300073  0  154119  30703  399141  

39/74 0  300000  0  0  0  92784  23083  323156  0  123416  30703  429844  

40/75 0  300000  0  0  0  69701  23083  346238  0  92712  30703  460547  

41/76 0  300000  0  0  0  46618  23083  369321  0  62009  30703  491250  

42/77 0  300000  0  0  0  23536  23083  392403  0  31306  30703  521953  

43/78 0  300000  0  0  0  453  23083  415486  0  603  30703  552656  

44/79 0  300000  0  0  0  0  23083  438568  0  0  30703  583359  

45/80 0  300000  0  0  0  0  23083  461651  0  0  30703  614062  

46/81 0  300000  0  0  0  0  23083  484733  0  0  30703  644766  

47/82 0  300000  0  0  0  0  23083  507816  0  0  30703  675469  

48/83 0  300000  0  0  0  0  23083  530898  0  0  30703  70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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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4 0  300000  0  0  0  0  23083  553981  0  0  30703  736875  

50/85 0  300000  0  0  0  0  23083  577064  0  0  30703  767578  

51/86 0  300000  0  0  0  0  23083  600146  0  0  30703  798281  

52/87 0  300000  0  0  0  0  23083  623229  0  0  30703  828984  

53/88 0  300000  0  0  0  0  23083  646311  0  0  30703  859687  

54/89 0  300000  0  0  0  0  23083  669394  0  0  30703  890390  

55/90 0  300000  0  0  0  0  23083  692476  0  0  30703  921094  

56/91 0  300000  0  0  0  0  23083  715559  0  0  30703  951797  

57/92 0  300000  0  0  0  0  23083  738641  0  0  30703  982500  

58/93 0  300000  0  0  0  0  23083  761724  0  0  30703  1013203  

59/94 0  300000  0  0  0  0  23083  784806  0  0  30703  1043906  

60/95 0  300000  0  0  0  0  23083  807889  0  0  30703  1074609  

61/96 0  300000  0  0  0  0  23083  830971  0  0  30703  1105312  

62/97 0  300000  0  0  0  0  23083  854054  0  0  30703  1136015  

63/98 0  300000  0  0  0  0  23083  877137  0  0  30703  1166719  

64/99 0  300000  0  0  0  0  23083  900219  0  0  30703  1197422  

65/100 0  300000  0  0  0  0  23083  923302  0  0  30703  1228125  

66/101 0  300000  0  0  0  0  23083  946384  0  0  30703  1258828  

67/102 0  300000  0  0  0  0  23083  969467  0  0  30703  1289531  

68/103 0  300000  0  0  0  0  23083  992549  0  0  30703  1320234  

69/104 0  300000  0  0  0  0  23083  1015632  0  0  30703  1350937  

70/105 0  300000  0  0  0  0  23083  1038714  0  0  30703  1381640  

注释说明： 

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证

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第二档利益演示水平。 

1.进入产品账户的价值=当年年交保险费-当年初始费用； 

2.产品账户价值按照假设的结算利率计算，第一档和第二档的结算利率假设分别为 2.5%（保证利率）和 4.5%； 

3.身故保险金或身体全残保险金、养老年金领取金额和累计养老年金领取金额未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4.以上演示假设投保人没有发生过产品转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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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人证实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产品说明书内容及相关费用。  

 

投保人签署：                                签署日期：                             

 

营销人员签署：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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